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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E_E7_9C_81_E8_c67_151995.htm 为提高我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管理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现代化水平，尽快实

现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工作的信息化，经省招生考试

中心认真研究决定：对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档案进

行一次全面、彻底的清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一

、这次考生档案清理工作是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工作

信息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，为保证清理工作如期

顺利完成，省招生考试中心成立了“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考生档案清理工作机构”（名单见附件1）。希望各市（州

、地）考办务必高度重视，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抽调工

作责任心强、业务熟悉的人员负责并如期完成此项工作。 二

、档案清理工作的具体要求 （一）档案清理时间 2006年2月

中旬3月30日。 （二）档案清理的方式 1、各市（州、地）自

考办组织力量按照省招生考试中心制定的“贵州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考生情况登记表”（见附件2）进行清理、审核、录

入，每生一表。 2、档案清理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录入、统计

： ①最后一科合格时间在8497年10月的考生档案及登记表，

作为一部分进行清理、录入、存放； ②最后一科合格时间

在98年元月2006年元月的考生档案及登记表，作为另一部分

进行清理、录入、存放。 3、清理结果用“贵州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考生档案统计表”（见附件3）统计。 4、此次清理

工作的录入、统计软件将在省招生考试中心网站上发布。 （

三）上报方式及时间 1、上报方式：档案清理、录入结束后



，1）考生登记表（即附件2）的数据以光盘方式上报，各市

（州、地）自考办留存一份；2）将统计表（即附件3）用A4

纸打印一式二份，签字、盖章后并附光盘上报到省招生考试

中心自考处进行全省档案的汇总统计。各市（州、地）自考

办也必须留存当地的一套数据，这些将是原始资料，作为下

一阶段信息化处理的核查依据。 2、上报时间：3月31日。所

有上报数据统一报省招生考试中心自考处。联系电话

：5950377. 三、档案清理工作的纪律要求 1、根据档案工作实

行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要求各市（州、地）自考办

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对参加档案清理工作的人员进行严格

挑选、认真培训，加强领导。 2、各市（州、地）自考办负

责人及主管考生档案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这

次考生档案的清理工作，加强安全保密，严防档案的丢失、

损毁。任何人不得擅自携带、留存和销毁档案，在每天档案

清理工作完成之前，负责档案清理工作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

工作岗位。 3、各市（州、地）自考办对考生档案清理工作

要职责明确，加强协调，如因玩忽职守或互相推诿造成档案

散失、损毁的，相关部门将依据《档案法》有关规定，对直

接造成后果的组织及责任人予以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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